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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刘亮 文/图

本报讯 10日15时许，潜逃了21年的马锋（化名）
随洛阳晚报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天津路派出所投案自
首。17岁那年，他因哥们儿义气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21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浪子回头，通过本报完成了自
己的救赎。

“我朋友想自首，但又害怕。”3月底，记者突然接
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除了寥寥几句案情描述，对
方不愿多说。“请您转告他，一定要迷途知返，我们会尽
一切可能帮助他。”洛阳晚报记者一边让他安抚“朋
友”，一边向对方表达立场。

4月3日，“陌生人”再次打来电话，称：“我朋友这
几天就回洛阳，希望你能和他谈谈，让他坚定地迈出这
一步。”听到这话，记者再次让他鼓励“朋友”坚定信心，
尽快回洛。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一直在耐心地、不安地等
待……9日，那个期待中的电话终于来了：“明天上午
咱们一块儿见他吧！”

10日上午10时许，记者准时赶到见面地点——
伊川县城一处茶社。十几分钟后，一个低着头、眼神有
点儿涣散的年轻人坐到了记者对面。他自我介绍叫马
锋，今年38岁，涧西区人。1993年5月4日，17岁的他
为了帮朋友出气，在当时的街心花园（现牡丹广场）持
刀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后，仓皇潜逃。

他隐姓埋名多年，最终在汕头市安了家，不过“逃
犯”两个字让他听不得一丝风吹草动，备受煎熬。他
说：“到现在就连妻子和孩子也不知道我的真名。”

为了打消马锋的顾虑，记者一直在和天津路派出
所联系，介绍和马锋谈话的最新情况。

“其实每次想到‘自首’俩字，心里就有一种解脱
的感觉。”马锋说完这句话，我们踏上了回洛阳市区
的路。路上，马锋拿出23000元钱说：“我希望你能
够把其中2万元钱交给受害人家属，剩下的给我的
母亲。”

当日15时许，我们到达天津路派出所，做完笔录
后，记者和民警把马锋的母亲接到了他的面前。

“妈！”马锋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眼泪吧嗒吧嗒地

往下掉。
“儿啊，叫妈见着就好！好好改造，妈会等着你

出来！”
…………
21年没见面的母子俩手牵着手一直不愿分开。

11日凌晨1时许，马锋被刑事拘留，并被送到了市看
守所关押。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详细报道请关注14日《洛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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